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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在促進產業及經濟發展方面，政府持續推動「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」強化產業發展，同時積

極打造有利投資與就業的經商環境，推動全球招商，並建立連結全球與在地、創造就業、提

高薪資的成長模式。此外，積極推動各項人才培育及職訓方案，包括在職者與失業者之職訓

服務、農民學院，以及各項工業技術人才培訓等，以提升工作者之就業力；另積極推動社會

企業及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政策，以提升經濟弱勢家庭之就業與收入穩定性，協助其自立脫貧

。 

三、有關委員建議增加公共建設支出一節，重大公共建設除可提升民眾生活品質及產業生產力，更

可厚植國家固定資本形成，帶動民間投資、產業升級，並促進國內需求擴張，對我國經濟長

期穩健成長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。惟考量國家財政資源日形緊絀，未來公共建設投資計畫

必須以創新思維之財務規劃方式，透過整合型開發計畫，從規劃面、土地面、基金面、審議

面等多元面向，將外部效益內部化，提升計畫自償性以挹注公共建設經費，減輕政府財政負

擔。本院於 101 年核定「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」，現行所有重大公共建設計畫均

需從計畫審議及財源規劃等面向積極研議具體可行措施，將建設計畫、土地規劃、財務規劃

、時程規劃整合推動，以發揮整體規劃綜效，提升資源運用效益，達成國家經濟永續發展目

標。 

四、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今（104）年 2 月公布，去（103）年經濟成長率為 3.74%，創近 3 年新高

，主要成長動能來自民間消費、民間投資，以及商品及服務輸出，其中民間消費受惠於就業

改善、薪資提高等財富效果激勵，穩健成長 2.96%；又根據主計總處「家庭收支調查」結果，

我國 102 年「每戶」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為 6.08 倍，較 101 年之 6.13 倍縮減 0.05 倍；「每

人」五等分位所得差距倍數為 4.08 倍，較 101 年之 4.14 倍縮減 0.06 倍。不論就每戶或每人可

支配所得觀之，我國所得分配狀況相對東亞地區及世界其他國家均佳。為確保國家經濟永續

發展、成長果實由全民共享，政府將持續密切關注我國所得分配發展相關情勢變化，並積極

應對暨推動相關政策。 

（一七七）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沿近海漁業資源日漸枯竭，應大力朝

休閒觀光漁業發展，訂出增加休閒漁業產值計畫，積極推動漁

村轉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33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6-622） 

丁委員就沿近海漁業資源日漸枯竭，應大力朝休閒觀光漁業發展，訂出增加休閒漁業產值計

畫，積極推動漁村轉型等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協助漁村產業轉型，發展漁業休閒觀光旅遊，本會漁業署在不影響傳統漁業作業與經營情形

之下，積極整建漁港周邊環境，朝向休閒漁港公園化發展，包括建置基隆八斗子漁港、宜蘭

烏石漁港、臺南安平漁港等遊艇泊區，以及基隆碧砂、烏石魚貨直銷中心，提供遊客及當地

民眾優質休閒遊憩場域，帶動漁港周邊產業發展及創造就業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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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另運用農村再生基金，與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漁會、漁業（民）團體及漁村社區等進行合

作，整合漁港場域、漁村傳統技藝、特色漁產品、娛樂漁業漁船、休閒漁港、魚貨直銷中心

、觀光魚市、民俗慶典、歷史人文、環境教育與生態景觀等資源，規劃各式漁業產業慶典及

休閒漁業行銷推廣活動，並開發臺灣特有或具文化價值之傳統技藝，如新北市金山區磺火漁

業（蹦火仔）及彰化縣芳苑鄉海牛採蚵等休閒漁業景點，吸引民眾進入漁村，認識漁業及悠

遊漁港。 

三、為協助漁民多元化經營及因應國人從事海洋生態休憩之需，積極輔導特定漁業漁船轉營娛樂漁

業，目前全國娛樂漁業漁船共有 283 艘，提供國內外遊客從事賞鯨豚、海釣、海上生態觀光

及潟湖觀光等水域遊憩活動。根據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提供進出港安檢資料顯示，去（103）年

搭乘娛樂漁業漁船出海從事海洋生態旅遊人數 146.9 萬人次，較前（102）年成長約 24%，創

造周邊產值約 23.5 億元，亦較前（102）年成長超過八成。 

四、根據該署委託 102 年委託臺灣經濟研究院辦理「臺灣各直轄市、縣市漁業旅遊與漁業慶典遊客

人數統計及漁業旅遊意向與遊客滿意度調查」調查結果顯示，參與民眾人數 1,124 萬人次，遊

客整體滿意度達 82.1 %。未來該署將以規劃漁業產業慶典及休閒漁業行銷推廣活動、推動以

漁港為中心的漁業休閒旅遊活動，建構優質海洋生態賞鯨旅遊環境、籌組漁村導覽解說志工

團隊、培訓漁村產業經營人才及增加休閒體驗活動多樣性等策略，以及委託專業機構辦理漁

業旅遊、產業慶典、魚貨直銷中心之遊客人數統計及旅遊意向滿意度調查，做為未來政策執

行與調整之依據。 

（一七八）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政府應研議針對 BOT 案的完善審查

及管制方案，以提高民間企業投資意願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32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6-615） 

丁委員就政府應研擬針對 BOT 案的完善審查及管制方案，以提高民間投資意願問題所提質詢

，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近期媒體針對臺北市大巨蛋等 BOT 案，提出諸多質疑與批評，綜觀其問題癥結所在，多屬個

案主辦機關在先期規劃、契約履約過程或投資契約規範不清等衍生履約爭議。為精進促參推

動機制，財政部已採行下列具體措施： 

(一)103 年修訂「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BOT 及 OT 案件招商文件及投資契約參考文件」，

供各機關作為促參案招商公告與契約簽訂參考，以減少契約規範不清，衍生履約爭議。 

(二)104 年 5 月 15 日發布「機關辦理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作業指引」，強化主辦機關

辦理促參案基本認知，包括資訊公開、民眾參與、履約爭議與契約變更、附屬事業規範

及權利金之收取。其中對促參案各階段重要文件，皆提示應主動適時公開於主辦機關或

主管機關資訊網路，公開期間如有民眾提出意見，機關應為適當處置，必要時納入後續


